
114 學年度五專聯合免試入學現場登記分發 第二次公告 

主旨：本校訂於民國 114 年 7 月 9 日(星期三)進行114學年度五專聯合免試入學現場登 
      記分發。

說明： 

一、 現場登記、分發與報到日期與地點 

（一） 登記日期：114 年 7 月 9 日(星期三)

（二） 登記地點：南臺科技大學圖資大樓Ｅ棟 1 樓

報名學生辦理現場登記分發，請依照本校寄發之「114 學年度南區聯合免試入學

成績暨現場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」(以下簡稱「現場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」)指定

之報到日期、梯次時間、地點及本注意事項規定，參加現場登記分發及報到，請

勿遲到(逾時登記者將失去本應獲得較佳之分發機會，由免試生自行負責)。 

二、 現場登記分發各梯次登記開始及截止時間如下表： 

階段 第一階段(一般生) 
第二階段 

(特種身分生) 

梯次 第 1 梯次 第 2 梯次 第 3 梯次 

開始登記時間 10:00 10:30 11:00 

截止登記時間 10:20 10:50 11:05 

分發順位 1~25 26~47 1 

三、 現場登記分發注意事項 

(一) 未帶或遺失「現場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」之免試生，應出具身分證明文件正

本，於本校登記桌申請補發，經查核身分無誤後當場立即發給；未帶身分證

明文件正本、學歷(力)證件正本者，不得參加現場登記分發報到，錄取報到

時須當場繳交國中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證件正本。

(二) 符合登記資格之免試生，請依「現場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」指定日期、梯次、

時間辦理登記；逾時登記之學生則隨下一梯次登記，並安排在下一梯次前面

依「分發順位」分發，若為最後一梯次，則等該梯次發分結束後，再予分發。

(三) 免試生按規定時間登記後，應依指示接受引導至分發區進行分發，中途不可



離場，如因離場而失去原分發比序順序之分發權益，其後果由免試生自行負

責，不得有異議。 

(四) 免試生分發程序完成後，即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分發結果。

(五) 錄取生須於現場辦理報到手續，繳交國中畢業證書正本或同等學力證件正本，

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，未完成報到手續者，視同放棄錄取資格。

(六) 免試生在等候分發時，發現已無理想科別要求放棄分發時，須至報到/放棄區

辦理放棄後，方得離場。

(七) 免試生經分發錄取後，若認為科別不合自己興趣欲放棄者，須至報到/放棄區

辦理撤銷後，方得離場。

四、 現場登記分發報到作業流程 

登記 點名 分發 錄取報到 

1.「現場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」

2.身分證明文件正本

3.學歷(力)證件正本

4.委託他人：加附委託書(如附�

件)及受託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

(等候分發) 招生名額額

滿時即停止

分發 

◎持「現場登記分發報

到通知單」辦理

◎當場繳交國中畢業證

書或同等學力證明文

件正本

五、 其他注意事項 

(一) 分發順序可能因其他免試生複查成績或分發順位後而有所變動，實際分發

順位應以 114 年 7 月 8 日(二)14:00 公告於本校網頁之現場登記分發名單為

準。 

(二) 本校通知參加現場登記分發之人數，以不超過本校一般生登記分發人數倍

率員額之報名人數。

(三) 免試生如對成績或分發順位有疑義，可填寫附件一「免試生複查成績表」，

並於 114 年 7 月 8 日(二)11:00 前先以傳真方式(06-2546743)向本校提出，再

以電話確認（06-2533131#2120-2122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(四) 登記分發當日，本校安排校園與各科導覽，欲參加導覽之學生與家長，請至

至休息區等候，預定 11:00 出發前往各科。

*

*

*

*為必帶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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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南臺科技大學校區平面圖：

※登記時間如下列：

□ 第一梯次(登記時間:10:00~10:20) 

分發梯次 分發順位 免試編號 免試生姓名 身分別 

1 1 2020022 柯○家 一般生 

1 2 2020050 楊○宣 一般生 

1 3 2020029 盧○奕 一般生 

1 4 2020013 吳○遠 一般生 

1 5 2020005 陳○錩 一般生 

1 6 2020009 洪○碩 一般生 

1 7 2020040 楊○權 一般生 

1 8 2020025 施○成 一般生 

1 9 2020019 蔡○峻 一般生 



分發梯次 分發順位 免試編號 免試生姓名 身分別 

1 10 2020017 許○潼 一般生 

1 11 2020003 洪○揚 一般生 

1 12 2020039 林○佐 一般生 

1 13 2020018 張○澤 一般生 

1 14 2020001 陳○廷 一般生 

1 15 2020008 李○渟 一般生 

1 16 2020004 黃○文 一般生 

1 17 2020006 陳○鈞 一般生 

1 18 2020046 翁○凱 一般生 

1 19 2020036 郭○羽 一般生 

1 20 2020020 陳○廷 一般生 

1 21 2020024 魏○宸 一般生 

1 22 2020011 周○勛 一般生 

1 23 2020047 黃○ 一般生 

1 24 2020042 紀○佑 一般生 

1 25 2020012 李○崴 一般生 

□ 第二梯次(登記時間:10:30~10:50) 

分發梯次 分發順位 免試編號 免試生姓名 身分別 

1 26 2020007 鄭○澤 一般生 

1 27 2020015 蕭○倫 一般生 

1 28 2020030 鄭○曦 一般生 

1 29 2020016 陳○甫 一般生 

1 29 2020010 蕭○浚 一般生 

1 31 2020041 蘇○誠 一般生 

1 32 2020026 游○謙 一般生 

1 33 2020021 楊○成 一般生 

1 34 2020031 李○宏 一般生 



分發梯次 分發順位 免試編號 免試生姓名 身分別 

1 35 2020035 王○汝 一般生 

1 36 2020033 李○燐 一般生 

2 37 2020002 鄭○杰 一般生 

2 38 2020044 田○閩 一般生 

2 39 2020048 吳○恩 一般生 

2 40 2020038 蘇○誠 一般生 

2 41 2020045 楊○緯 一般生 

2 42 2020032 蔡○成 一般生 

2 43 2020037 楊○安 一般生 

2 44 2020049 陳○廷 一般生 

2 45 2020028 陳○禎 一般生 

2 46 2020027 程○溍 一般生 

2 47 2020043 王○揚 一般生 

□ 第三梯次(登記時間:11:00~11:05) 

分發梯次 分發順位 免試編號 免試生姓名 身分別 

3 1 2020021 楊○成 身障生 



附件 

114 學年度南臺科技大學 

代理現場登記分發報到委託書 

  茲代理委託人辦理「114 學年度南臺科技大學五專聯合免試入學」現場

登記分發報到作業，並遵守委員會「受委託人以代理一名免試生為限，並不

得由其他免試生代理參加分發」，違者不予受理之規定。 

若因此遭致權益受損，委託人願負一切責任，敬請  准予代理相關手續。 

   此致 

  南臺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

委      託      人 ： 

委 託人 身分 證統 一編 號： 
( 居 留 證 號 或 入 出 境 許 可 證 統 一 編 號 ) 

受    委    託    人 ： 

受委託人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( 居 留 證 號 或 入 出 境 許 可 證 統 一 編 號 )

受 委 託 人 通 訊 地 址 ： 

受 委 託 人 電 話 ： 

免  試  生  簽  章:   

免試生家長或監護人簽章: 

註：煩請受委託人攜帶委託人及本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以便查驗。 

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  日



請
沿
此
線
小
心
剪
下




